


3、聘任刘明燕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4、上述人员的任期均为三年，与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

公司提名委员会对公司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审查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

资格，不存在《公司法》及《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公司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公司审计委员会对公司本次聘任财务负责人发表了审查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聘任的财务负责人符合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具备与其

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公司本次聘任财务负责人的提名程序合规。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审批权限的议案》。

第十二届董事会期间，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授权董事长在每一年度内

有权批准公司单笔投资额或处置资产的账面净值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净资产值比例10%以下（含）的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对外投资、技术改造、

项目投资、资产报废或资产出售等），并于事后将有关情况向董事会作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